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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SONIC GmbH 隐私政策 

 

请注意，您目前在TELSONIC AG/瑞士的网站上。 

TELSONIC AG的隐私政策可以在这里查看。 

 

对于瑞士，有一项充分性决定，允许根据GDPR处理个人数据：瑞士充分性决定。 

 

本文件旨在为您提供有关TELSONIC GmbH/德国如何处理个人数据的附加信息，超出了TELSONIC 

AG的隐私政策范围。 

 

1. 定义 

 

本文档中使用的术语遵循《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12条第1款和《联邦数据保护法》（

BDSG）第2节中的定义。您可以在这里查看GDPR文本，BDSG文本可在这里查看。 

 

2. 联系方式 

 

2.1 数据控制者 

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其他具有数据保护特征的法律条款，数据控制者为： 

 

TELSONIC GmbH 

Dieter-Streng-Straße 7 

90766 Fürth 

电话: +49 (0) 911 622104 0 

电子邮件: info.de(at)telsonic.com 

 

2.2 数据保护官 

我们的数据保护官是： 

 

Volker Beneke（外部） 

Dieter-Streng-Straße 7 

90766 Fürth 

https://www.telsonic.com/de/datenschutzerklaerung/
https://datenschutz.hessen.de/sites/datenschutz.hessen.de/files/Schweiz_DE.pdf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DE/TXT/HTML/?uri=CELEX:32016R0679&from=DE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bdsg_2018/BJNR209710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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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49 (0) 911 622104 0 

 

受影响的人可以随时通过datenschutz.de(at)telsonic.com联系我们，或直接联系我们的数据保护官

：datenschutz(at)beneke-co.de。 

 

3. 联系方式信息 

 

当受影响的人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时，我们将保存自愿提供的信息，以处理请求并在必要时处

理后续问题。 

如果受影响的人通过网站上的联系表单联系TELSONIC AG，TELSONIC AG将自愿将提交的信息转发

给我们，即TELSONIC GmbH，以便处理请求。 

除非有通知当局的必要，否则不会将这些个人数据传递给第三方。 

我们致力于在适用的数据保护法律和技术条件下，尽可能确保个人数据的安全性。网站上输入的个

人数据通过SSL（安全套接层）加密系统传输给我们。我们指出，通过互联网传输数据（例如，通

过电子邮件通信）可能存在安全漏洞。无法确保数据完全免受第三方访问。为确保您的数据安全，

我们使用技术和组织保障措施，并根据技术进步不断进行调整。 

 

在处理联系过程中涉及的个人数据时，这属于合同前的措施，因此GDPR第6条第1款(b)项为法律依

据。 

受影响者的个人数据将在存储目的结束后删除或锁定。存储可能会根据欧盟或国家法律规定的要求

继续进行。根据所述法规规定的存储期限到期时，若不再需要用于合同的签订或履行，将删除或锁

定数据。基于收集的个人数据不会进行自动化决策。 

 

4. 关于招聘和招聘流程中的数据保护信息 

 

我们收集并处理申请人的个人数据，以管理招聘流程。处理也可以通过电子方式进行，尤其是在申

请人通过电子方式提交申请材料（例如通过电子邮件）时。 

如果我们与申请人签订了雇佣合同，提交的数据将根据法律规定存储，以管理雇佣关系。 

如果未签订雇佣合同，则申请材料将在拒绝决定通知后的五个月内删除，除非存在法律义务（例如

，依据《一般平等待遇法》（AGG）进行诉讼的证据义务）阻止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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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基于收集的个人数据进行自动化决策。 

 

5. 关于营销活动中的数据保护信息 

 

在我们的营销活动中，我们会联系以前的商业伙伴（例如，曾收到我们的报价但未下订单的公司）

以及潜在的商业伙伴（通过互联网搜索确定为潜在客户的公司）。 

我们使用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根据GDPR第6条第1款(b)项进行合同准备活动。 

个人数据在我们的系统中处理，且该系统可以被我们集团的其他公司访问。个人数据的计划存储期

限为2年。受影响者的权利在本文档后续部分进行了说明。 

 

6. 受影响者的权利 

 

受影响者可以通过邮寄方式，或亲自提交明确信息识别其身份的申请，以行使以下权利。 

 

6.1 获取权 

受影响者可以要求我们确认是否正在处理其相关的个人数据。如果存在此类处理，则可以要求我们

提供以下信息： 

 

 1. 个人数据处理的目的； 

 2. 正在处理的个人数据的类别； 

 3. 已披露或将披露个人数据的接收者或接收者类别； 

 4. 个人数据的计划存储期限，或如果无法提供具体信息，确定存储期限的标准； 

 5. 有权要求更正或删除个人数据、限制我们对其处理或反对处理的权利； 

 6. 有权向监督机构投诉的权利； 

 7. 如果个人数据不是从受影响者处收集的，则所有可用的有关数据来源的信息； 

 8. 根据GDPR第22条第1款和第4款，进行自动化决策（包括分析）的存在，并在适用情况下，提

供有关涉及逻辑的有意义的信息以及此类处理对受影响者的范围和预期影响。 

 

受影响者有权要求获取其个人数据是否被转移至第三国或国际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要求

提供有关根据GDPR第46条进行转移的适当保障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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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更正权 

受影响者有权要求我们更正或补充不准确或不完整的个人数据。我们有义务立即进行更正。 

 

6.3 删除权 

受影响者有权要求我们立即删除其个人数据，如果符合以下任何条件，我们有义务立即删除这些数

据： 

 

 1. 个人数据不再需要用于收集或处理的目的； 

 2. 受影响者撤回了其基于GDPR第6条第1款(a)项或GDPR第9条第2款(a)项进行处理的同意，并且

不存在其他法律依据； 

 3. 受影响者根据GDPR第21条第1款对处理提出异议，且不存在优先的合法理由进行处理，或根据

GDPR第21条第2款对处理提出异议； 

 4. 个人数据被非法处理； 

 5. 删除个人数据是我们受欧盟或成员国法律约束的法律义务所必需的； 

 6. 个人数据是在提供信息社会服务时根据GDPR第8条第1款收集的。 

 

6.4 限制处理权 

在以下情况下，受影响者可以要求限制其个人数据的处理： 

 

 1. 受影响者对个人数据的准确性提出异议，为了让我们验证其准确性，在此期间我们将限制处理

； 

 2. 处理是非法的，受影响者反对删除个人数据，并要求限制其使用； 

 3. 我们不再需要个人数据用于处理目的，但受影响者需要这些数据来确认、行使或抗辩法律主张

；或 

 4. 受影响者根据GDPR第21条第1款对处理提出异议，并且尚未确定我们的合法理由是否优先于其

理由。 

 

如果个人数据的处理受到限制，除存储外，此类数据只能在获得受影响者的同意或为了确认、行使

或抗辩法律主张或保护另一自然人或法人权利，或因欧盟或成员国的重要公共利益而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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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上述情况下对处理进行了限制，我们会在解除限制前通知受影响者。 

 

6.5 数据可携权 

受影响者有权以结构化、通用且机器可读的格式接收其提供的个人数据，并有权将这些数据传输给

另一控制者，而无需我们设置任何障碍，前提是： 

 

 1. 处理基于GDPR第6条第1款(a)项或GDPR第9条第2款(a)项的同意，或基于GDPR第6条第1款(b)

项的合同；并且 

 2. 处理通过自动化方式进行。 

 

行使数据可携权时，受影响者有权要求我们将其个人数据直接传输给另一控制者，前提是技术上可

行。 

 

6.6 反对权 

受影响者有权在任何时候基于其具体情况对根据GDPR第6条第1款(e)或(f)项进行的个人数据处理提

出异议，这也适用于基于这些条款的分析。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处理的合法理由优先于受影响者的利

益、权利和自由，或处理是为了确认、行使或抗辩法律主张，我们将停止处理这些个人数据。 

 

6.7 自动化决策，包括分析 

受影响者有权不受仅基于自动化处理（包括分析）的决定的约束，此类决定会对其产生法律效力或

类似重要影响。以下情况除外： 

 

 1. 该决定对受影响者与我们之间的合同的签订或履行是必要的； 

 2. 该决定在我们所受的欧盟或成员国法律的允许范围内作出，且此类法律也规定了适当措施以保

护受影响者的权利、自由及合法利益；或 

 3. 该决定基于受影响者的明确同意。 

 

6.8 撤回同意权 

受影响者有权随时撤回其对个人数据处理的同意。撤回同意不影响基于同意在撤回前所进行处理的

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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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向监督机构投诉的权利 

受影响者有权向监督机构提出投诉，特别是在其常居地、工作地或涉嫌违规地点的成员国，如果其

认为与其相关的个人数据的处理不合法。 


